
屏東縣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補充規定 

一、屏東縣政府為協助本縣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學校)實施課程評鑑，確保及持續

改進學校課程發展、教學創新及學生學習之成效，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

參考原則，特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評鑑對象及人員之分工如下： 

(一) 學校課程總體架構：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組專案小組辦理，評

鑑結果提課發會審議。 

(二) 領域（科目）課程：由學校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辦理，評鑑結果提課發會討

論。 

(三) 彈性學習課程：由學校校各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辦理，評鑑結果提課發會

討論。 

(四) 跨領域（科目）課程：由學校跨領域（科目）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辦理，評鑑結果

提課發會討論。 

(五) 前述各款各課程對象之評鑑，學校得因應學校規模彈性處理組織之運作，並視實際

需求邀專家學者或其他教師團隊參與評鑑。 

三、評鑑時程如附表。 

四、評鑑資料與方法，由學校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及本補充規定，

訂定學校課程評鑑計畫辦理。 

五、評鑑結果之運用如下： 

(一) 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二) 檢討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 

(三) 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品質之理解及重視。 

(四) 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 

(五) 安排學生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 

(六) 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 

(七) 對課程綱要、課程政策及配套措施提供建議。 

六、課發會於每學期末之會議，安排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各課程推動小組報告課程評

鑑實施情形，同時檢討其實施課程評鑑之效用性、可行性、妥適性及正確性等，發現需

改善者，應研議其改善之方式。必要時，得委請校外專業單位或人員協助進行評估與檢



討。 

附表 

課程對象 

階段 
課程總體架構 

各領域/科目課程 

跨領域/科目課程 
各彈性學習課程 

設計階段 每年五月一日至七月

三十一日 

每年五月一日至八月

十五日 

配合各該課程之設

計、實施準備、實施

過程和效果評估之進

程辦理 

實施準備階段 每年六月一日至八月

三十一日 

每年七月一日至八月

三十一日 

實施階段 每年九月一日至次年

六月三十日 

每學年開學日至學期

結束 

課程效果 每學期末 配合平時及定期學生

評量期程辦理 

 

 

 


